
简易程序

口头告知当事人其违法事实、处罚理由和依据，

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和申辩权利

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

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

查明违法事实：填制调查、询问笔录

作出处罚决定：填制《水行政处罚决定书

（简易程序）》，交付当事人

结案：填制水事违法案件结案审批表

执行

出示执法证件



一般程序

（备注：在普通程序过程中，应当注意体现对当事人权利的告知）

案件来源：单位、个人以各种形式举报的水事违法行为；水政监察人员

在巡查中发现的水事违法行为；领导交办、批办以及有关部门移送的水事案

件。

告知交办、移送或举

报的单位、个人。

是否符合以下条件：（一）属于本行政机关管辖；（二）

确有涉嫌违反水事管理秩序行为事实存在；（三）根据行为

情况需要进一步调查并采取行政措施或者进行行政处罚。

调查取证：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材料，制作《询问笔录》、《现场勘验笔录》等执法文书。

根据案件情况，对当事人送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停止违法行为，提出责改要求，并在期

限届满后针对要求进行复查，填写《现场复查记录》。

承办单位填写《水事违法案件立案呈批表》，提出立案进一步调查的建议，

报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批立案。

整理材料，填写《案件处理呈批表》，提出处罚建议，报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批。

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填写《听证告知书》送达违法当

事人，告知其听证权利。

不符合听证条件的案

件，对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

告知，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

辩。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依

法举行听证会。

集体讨论；制作《行政

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执行。

当事人拒不执行行政处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

定采取措施，要求当事人履行义务。

制作《行政处罚决定

书》送达当事人。

当事人不要求听证的，

听证申请期限届满后制作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

事人。

填写《水行政处罚案件结案报告》，报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后结案

立卷归档



听证程序

听证告知：对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填写《听证告知书》

送达到当事人，告知其相关权利。

当事人应在接到《听证告知书》后五日内提出听证申请。

当事人提出听证申请后，准备组织听证会。

在举行听证会七日前，对当事人送达《听证通知书》，告

知其听证的时间。

结合听证会情况，行政机关进行集体讨论后，作出行政

处罚。

依法举行听证会，制作《听证笔录》。


